
证券代码:000546� � � �证券简称:光华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13-043号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

年

9

月

9

日

,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

牌公告》

(

公告编号

:2013-30

号

),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股票已于

2013

年

9

月

9

日开市起继续停

牌。 上述公告已于

2013

年

9

月

9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上。

2013

年

10

月

8

日

,

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2013-36

号

),

公司股票自

10

月

8

日起继续停牌

,

最晚将在

2013

年

12

月

9

日前复牌。停牌期间

,

公司分别于

2013

年

9

月

16

日、

9

月

25

日、

10

月

15

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2013-33

、

2013-34

、

2013-39)

。

目前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正在筹备中

,

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

作

,

财务顾问、律师的现场尽职调查工作和审计、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 鉴于该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

为

了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

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

,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

,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上述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0月 22日

证券代码:000546� � � �证券简称:光华控股 编号:临 2013-044号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3

年

10

月

21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0

月

18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形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应参加董事

7

人

,

实际参加董事

7

人

,

应参与本次会议审议表决的董事

5

人

,

实际参与审议表决董事

5

人。因本次董事会审

议事项为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

定

,

关联董事赵辉先生、方岳亮先生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回避表决

,

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事前认

可

,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经全体非关联董事审议

,

本次会议

通过如下决议

: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关

联董事赵辉先生、方岳亮先生回避表决。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青海湖水泥有限公司向青海互助金圆水泥有限公司增加

2013

年度的熟料

和编织袋的采购

,

本次增加关联采购总额预计为

1854.56

万元

,

其中预计增加熟料采购金额为

1841.26

万元

,

预计增加编织袋采购金额为

13.3

万元。

《关于增加公司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及《独立董事意见》详见

2013

年

10

月

22

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0月 22日

证券代码:000546� � � �证券简称:光华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13-045号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增加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2013

年

5

月

17

日

,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青海湖水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青海湖水泥”

)2013

年度日常关联采购金额为

3723.325

万元

,

其中向青海互助金圆水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互助金圆”

)

采购熟料

3400

万元与编织袋

229.725

万元

,

向金华金圆助磨剂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金圆助磨

剂公司”

)

采购助磨剂

93.6

万元。

2013

年二季度后

,

随着青海地区进入水泥销售旺季

,

青海湖水泥在稳定现有客户和销量的基础上

,

积极

主动开发新的客户和终端市场

,

同时强化管理

,

细化各项生产指标

,

在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实现了产销两旺。

根据青海湖水泥前三季度水泥经营情况和第四季度生产销售预测情况

,

上述经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熟料采购量已不足供应全年生产需要

,

因此青海湖水泥以其周边地区的熟料市场价格为依据

进行测算

,

预计

2013

年度尚需向互助金圆增加熟料采购约

61375.19

吨

,

预计增加采购金额为

1841.26

万元

;

相应需要增加水泥包装编织袋的采购金额约

13.3

万元

,

合计日常关联采购总额预计为

1854.56

万元。

2013

年

10

月

21

日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增加公司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关联董事赵辉先生、方岳亮先生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

公司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审阅

,

并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

二

)

预计增加的关联交易金额和类别

单位

:

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增

加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额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

例

向关联人采购熟料 互助金圆

１８４１．２６ ３６１．６２ ３８．６１％

向关联人采购编织袋 互助金圆

１３．３ １９．２９ １８．９３％

小计

１８５４．５６ ３８０．９１

(

三

)

截至

2013

年

10

月

20

日

,

青海湖水泥实际采购的熟料、 编织袋及助磨剂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3983.33

万元

,

其中向互助金圆采购熟料的金额为

3688.89

万元

,

采购编织袋的金额为

225.33

万元

,

向金圆助

磨剂公司采购助磨剂的金额为

69.11

万元。 上述实际采购金额中

3698.835

万元的熟料、编织袋和助磨剂的

采购额度已经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采购熟料和编织袋超过部分共计

284.495

万元则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

,

于

2013

年

10

月

15

日经公司总经理

办公会议讨论通过

,

已纳入

2013

年预计增加的日常关联采购总额

,

一并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

二、关联方情况介绍

1

、互助金圆

法定代表人

:

邱永平

公司住所

:

互助县唐川镇水工业集中区

成立日期

:2008

年

1

月

22

日

注册资本

:55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

水泥生产、销售

;

石灰石、石膏、粘土开采及汽车运输

;

水泥包装袋生产、销售。

履约能力分析

: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互助金圆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19.51

亿

,

净资产

9.81

亿

;2012

年

实现营业收入

5.99

亿

,

实现净利润

7417.66

万。 互助金圆生产经营正常

,

财务状况良好

,

具备履约能力。

关联关系

:

互助金圆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赵璧生先生、赵辉先生控制的金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金圆控股

)

之控股子公司

,

金圆控股持有互助金圆

57.27%

股权

,

因此互助金圆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

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青海湖水泥与互助金圆发生的日常采购属于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长赵辉先生

,

董事、总经理方岳亮先生

(

方岳亮先生担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开元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职务

,

金圆控股持有江苏开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1%

股权

)

为本次交易之关联董事

,

对该议案

回避表决。

三、定价原则和依据

双方以市场价格为依据

,

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

一

)

熟料采购主要内容

1

、采购方

:

青海青海湖水泥有限公司

供货方

:

青海互助金圆水泥有限公司

2

、产品名称

:

熟料

3

、预计增加采购数量

:61375.19

吨

4

、预计增加采购总额

:1841.26

万元

(

二

)

编织袋采购主要内容

1

、采购方

:

青海青海湖水泥有限公司

供货方

:

青海互助金圆水泥有限公司

2

、产品名称

:

编织袋

3

、预计增加采购数量

: 20

万条

,(PC32.5

袋

)

4

、预计增加采购总额

: 13.3

万元

(

三

)

具体关联交易协议在实际采购或服务发生时具体签署。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关联交易目的

:

青海湖水泥通过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可保证生产所需熟料供应的稳定性和充足性

,

对

青海湖水泥生产经营具有积极作用。

2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青海湖水泥与关联方的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定价基础

,

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

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对关联方不存在依赖

,

所发生的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

,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发表事前认可与独立意见

:

本次日

常关联交易是青海湖水泥因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

,

保证了其生产的稳定性

,

对青海湖水泥生产经营

具有积极作用。 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

,

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

的行为

,

关联董事依法进行了回避

,

董事会的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七、备查文件

(

一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

二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0月 22日

证券代码：000971� � � �证券简称：蓝鼎控股 公告编号：2013-61号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2013

年

10

月

17

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方

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通知，于

2013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一）上午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现场召开地址在湖北省仙桃市仙桃大道西端

19

号万钜国际大厦

10

楼会议室。会议应参加表

决的董事

7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7

名。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曹雨云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董事长曹雨云先生推荐，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何林先生

（简历附后）为公司财务总监候选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核查了何林先生的个人履历和工作经历，认为何林

先生符合有关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要求。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综合考察了地区、行业的薪酬标准，根据责任与激励相适应的原

则，拟定公司财务总监薪酬为

30

万元

/

年（含税）。

根据以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审核意见， 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 一致同意聘任何林先生为公司财务总

监，薪酬为

30

万元

/

年（含税），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以上议案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关于确定公司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综合考察了地区、行业的薪酬标准，认为合理的薪酬水平有利于

为公司保留和引进优秀的管理人才，根据责任与激励相适应的原则，拟定公司董事长曹雨云先生薪酬为

60

万元

/

年（含税）。

公司董事长曹雨云先生对此议案予以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的独立意见。该议案尚须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以上议案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关于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调整的议案》；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综合考察了地区、行业的薪酬标准，认为合理的薪酬水平有利于

为公司保留和引进优秀的管理人才，根据责任与激励相适应的原则，对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提

出以下调整建议：

1

、公司总经理史新标先生薪酬为

60

万元

/

年（含税）；

2

、公司董事会秘书张继红先生薪酬为

35

万元

/

年（含税）。

公司董事史新标先生对此议案予以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的独立意见。

以上议案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战略发展规划，为满足公司战略发展的需求，公司拟在湖北仙桃设立湖北蓝鼎棉纺织有限公

司（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本公司以自有现金全额出资。

设立子公司有利于公司整合纺织面料业务，将业务板块纳入子公司管理，逐步形成公司对经营业务的控股管

理格局。

以上议案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特此公告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附件：

何林先生简历

何林，男，

1983

年出生，安徽大学财政学专业，注册会计师。

2004

年

5

月至

2008

年

4

月在安徽省合肥

ABB

变压器有限公司财务部工作；

2008

年

5

月至

2008

年

11

月在中电电气（南京）光伏有限公司内控部工作；

2008

年

12

月至

2012

年

8

月任安徽省财政厅副主任科员；

2012

年

9

月至

2013

年

10

月任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财务管理中心副总监；现任湖北蓝鼎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何林先生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

持有本公司的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000971� � �证券简称：蓝鼎控股 公告编号：2013-62号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根据本公司战略发展规划，为满足公司战略发展的需求，公司拟在湖北仙桃设立湖北蓝鼎棉纺织有限

公司（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本公司以自有现金全额出资。

2

、公司已于

2013

年

10

月

21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

公司的议案》，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

、出资方式及资金来源：

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以货币资金形式投入。

2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

1

）全资子公司暂定名称：湖北蓝鼎棉纺织有限公司

（

2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公司出资比例

100%

（

3

）注册地址：湖北省仙桃市勉阳大道

131

号

（

4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

5

）经营范围：棉、化纤纺织及染整精加工、纺织品（包括纺织面料、服装等）的设计、制造和销售；经营本

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

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进料加工业务。

上述登记事项具体以工商部门最终审核通过为准。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对外投资目的

有利于公司整合纺织面料业务， 将业务板块纳入子公司管理， 逐步形成公司对经营业务的控股管理格

局。

2

、存在的风险

设立子公司是本公司审慎研究和决策的结果， 主要风险还是来源于色织业务本身经营所面临的市场竞

争、长期严重亏损等不利因素。

3

、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子公司平台进行棉纺织业务的管理，是实现公司管理调整、梳理经营的重要举措，希望有助于进一

步促使公司缩减亏损。

四、其他

公司将严格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有关规定，及时披露本次投资的进展或变化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662� � � �证券简称：索芙特 公告编号：2013-040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公司股票将于

2013

年

10

月

22

日开市起复牌。

一、传闻情况

2013

年

10

月

16

日，媒体纷纷转载了

21

世纪经济报道发表标题为《

*ST

天龙董平释疑黄国忠身份 印

象·刘三姐或改嫁》的文章，该文章涉及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传闻主要有：

"

黄国忠好

像是印象刘三姐的间接控制人。

"

董平透露，

"

后续注入

*ST

天龙的资产与印象刘三姐有关，以后的方向会

是旅游文化产业。

""

印象刘三姐装不进去索芙特，双方可能要解除合作。

"

二、澄清说明

针对市场传闻， 公司日前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自然人丁磊和桂林广维文华旅游文化产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桂林广维

""

）核实有关情况，上述传闻事项不属实。

丁磊和桂林广维分别于

2013

年

10

月

18

日出具了书面说明函，内容如下：

（一），丁磊和桂林广维均承诺：截至其说明函出具日，桂林广维的股东构成情况如下：广西维尼纶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广维集团

"

）持有

67%

股权，广西文华艺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广西文华

"

）

持有

33%

股权。 丁磊直接持有广西印象刘三姐旅游文化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广西印象刘三

姐

"

）

99.4%

的股权，广西印象刘三姐持有广维集团

87.77%

的股权。 丁磊是广西印象刘三姐和桂林广维的实

际控制人。 黄国忠不是间接控制人。

除上述承诺外，丁磊和桂林广维分别还做以下承诺：

1

、丁磊承诺：

（

1

）本人持有的广西印象刘三姐股权全部为本人直接持有，不存在委托持股或替其他人代持的情形；

（

2

）本人与

2013

年

10

月

16

日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表的《

*ST

天龙董平释疑黄国忠身份 印象

o

刘

三姐或改嫁》文章中提及的黄国忠不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也未与黄国忠就本人直接、间接持有的桂林广维

股权达成转让协议；

（

3

）截至本说明函出具日，本人、广西印象刘三姐及桂林广维未与

*ST

天龙（

600234

）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签署任何形式的书面协议；也未就重组桂林广维事宜与其洽谈过；

（

4

）

2013

年

8

月

15

日，索芙特与广维集团、广西文华签订了《关于桂林广维文华旅游文化产业有限公

司之股权转让意向协议》。 目前，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桂林广维承诺：

（

1

）本公司与

2013

年

10

月

16

日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表的《

*ST

天龙董平释疑黄国忠身份印象

o

刘三姐或改嫁》文章中提及的黄国忠不存在股权代持关系；

（

2

）截至本说明函出具日，本公司未与

*ST

天龙（

600234

）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任何形式的

书面协议；也未就重组桂林广维事宜与其洽谈过；

（

3

）本公司正配合索芙特推进非公开发行相关工作。

（二）目前各中介机构正开展涉及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工作。

三、公司

2013

年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公司

2013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已于

2013

年

10

月

15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提醒投资者：公司目前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3

年

8

月

15

日，公司董事会七届二次会

议和监事会七届二次会议均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并于

2013

年

8

月

20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董事

会和监事会决议公告。

2013

年

9

月

4

日，公司在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和《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

告》。

2013

年

9

月

23

日公司在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预案（修订稿）》。 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按照有关程序向中国证监会申报，并最终

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该预案中涉及交易标的的审计、 评估及盈利预测工作尚未完成。 评估

结果和批准结果尚具有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330� � � �证券简称：天通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3-044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重大销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介绍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通吉成机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通吉成

"

）作为销售方，于

近日分别与鄂尔多斯市源盛光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源盛光电

"

）、浙江吉莱克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吉莱克

"

）、嘉兴新嘉爱斯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嘉爱斯

"

）签署了设备销售合同，合同总计金额为

28514.89

万元人民币（含税）。 具体情况如下：

1

、与源盛光电签订情况：

项目名称：平板显示器专用制造设备国产化制造设备采购

合同金额：

14867.522

万元人民币（含税）

交货期限：

2014

年

4

月

30

日前分批交货

源盛光电为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

、与吉莱克签订情况：

项目名称：平板显示器专用制造设备

OEM

制造

合同金额：

10735.368

万元人民币（含税）

交货期限：

2014

年

6

月

30

日前分批交货

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3

、与新嘉爱斯签订情况：

项目名称：污泥焚烧综合利用热电联产技改项目

5#

炉配套圆盘干燥机设备采购

合同金额：

2912

万元人民币（含税）

交货期限：

2014

年

5

月

31

日

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合同主要条款

（一）源盛光电

1

、 合同金额的

80%

满足如下条件后通过电汇支付：（

1

） 合同设备已按照双方同意的交货计划表完成交

付；（

2

）源盛光电授权代表已签署并发送开箱检查证明书；（

3

）已成功完成了设备的安装调试；（

4

）天通吉成已

开出全额符合源盛光电要求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合同金额的

10%

根据源盛光电授权代表出具并签署的最终

验收证书书进行支付。 剩余的

10%

满足如下条件后通过电汇支付：（

1

）保修期结束；（

2

）保修期内的技术服务

已经源盛光电验收合格；（

3

）合同设备运行稳定并满足技术规格书的规定。

2

、延期交货和违约金：如果天通吉成未能根据合同规定的时间交付合同设备的全部或部分，除非发生本

合同规定的不可抗力事件，源盛光电可自行决定按以下方式处理：（

1

）同意推迟交货，前提条件是天通吉成同

意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 （

2

）源盛光电有权拒绝推迟交货，直接解除本合同并要求天通吉成赔

偿损失。

（二）吉莱克

1

、产品质量、标准及验收方法：确认样和客检。

2

、交货地点、运输方式、运费负担：海宁或需方指定仓库。

3

、包装要求及费用负担：由天通吉成承担。

4

、天通吉成凭进仓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在货物出运

30

天后向吉莱克结算。

5

、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协商或由吉莱克地法院处理。

（三）新嘉爱斯

1

、天通吉成在收到预付款

35%

后

150

天，并双方符合合同其他相关约定后，根据合同的要求将全部供货

产品交付至项目现场（台板交货），即新嘉爱斯工场。

2

、天通吉成在合同指定的交货期限内及时交货，新嘉爱斯应按合同要求及时完成卸货及收货的准备工

作，并及时收货；新嘉爱斯在设备交货后根据附件的规定及交货清单对产品及时进行验收。

3

、合同签订后

10

个工作日内，新嘉爱斯支付合同总价的

10%

给天通吉成作为首付款，合同生效。设备交

期：新嘉爱斯再付合同总价的

25%

给天通吉成后

150

天内交货，货到现场后七个工作日内付

20%

。 设备通过

168

小时试运行考核后

10

个工作日内，新嘉爱斯支付合同总价的

25%

给天通吉成。 正常运行三个月后同时

天通吉成出具

17%

的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 七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额的

10%

给天通吉成。 设备通过

168

小时试运行考核一年或设备到现场

18

个月内 （以哪个先到为主）， 新嘉爱斯支付合同总价的

10%

给天通吉

成。

4

、违约责任：如天通吉成未能按合同规定的时间供货，则每延迟一周，须承担违约金人民币

5000

元，以

此类推。质量保证期内，由于天通吉成原因造成的设备故障，天通吉成应及时维修，维修不及时造成的直接经

济损失由天能吉成赔偿。 如新嘉爱斯未能按合同规定的时间付款，则每延迟一周，新嘉爱斯须承担违约金人

民币

5000

元，以此类推。 上述违约及赔偿金数额累计不得超出合同总额的

10%

。

三、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上述合同总计金额为人民币

28514.89

万元，其中

2013

年预计将实现销售

15000

万元左右，对公司

2013

年度和

2014

年度经营业务将产生积极影响。

2

、上述合作事项不影响天通吉成业务的独立性，天通吉成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本次合作而与对方当事

人形成依赖。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上述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天通吉成将严格履行合同条款，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交货。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诺安货币市场基金收益支付公告(2013 年第 10 号)

公告送出日期:2013年 10月 22 日

� � � �一、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诺安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诺安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３２０００２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６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诺安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诺安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

明书

》、《

诺安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止

注：诺安货币市场基金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进行份额分级。

Ａ

类基金份额简称“诺安货币

Ａ

”，代码为

３２０００２

；

Ｂ

类基金份额简称“诺安货币

Ｂ

”，代码为

３２００１９

。

二、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收益

＝∑

投资者日收益

（

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累

加

）

投资者日收益

＝

投资者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 １００００＊

当日每万份基金单位收益

（

保留到分

，

即保留两位小数点后

四舍五入

）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在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

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

投资者收益

结转的基金份额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

账户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起可查询及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

税收问题的通知

》（

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对投资者

（

包括个

人和机构投资者

）

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

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

注：

１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４１

号）的规定，

投资者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

起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２

、若投资者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全部赎回基金份额，本基金将自动计算其累计收益，并与赎回款一起

以现金形式支付。

３

、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于每月

２２

日集中支付并按

１

元面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若该日为非工作

日，则顺延到下一工作日。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１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ｉｏｎ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２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８

；

３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中国民生银

行、中国光大银行、浦发银行、北京银行、平安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宁波银行、温州银行、南京银行、杭州银行、

江苏银行、上海农商银行、洛阳银行、齐商银行、渤海银行、烟台银行、哈尔滨银行、威海商业银行、北京农商银

行、国泰君安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海通证券、中国银河证券、广发证券、国信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华泰联合证

券、金元证券、长江证券、南京证券、湘财证券、兴业证券、东海证券、德邦证券、中信金通证券、招商证券、东莞

证券、国都证券、华泰证券、安信证券、江南证券、平安证券、东方证券、光大证券、中信证券、渤海证券、国元证

券、上海证券、新时代证券、长城证券、东北证券、齐鲁证券、宏源证券、中投证券、山西证券、广州证券、国联证

券、浙商证券、江海证券、爱建证券、华宝证券、民族证券、财通证券、信达证券、日信证券、华龙证券、华福证

券、华融证券、大通证券、中原证券、国海证券、西南证券、东兴证券、财达证券、华西证券、中信万通证券、红塔

证券、第一创业证券、华安证券、华鑫证券、英大证券、深圳新兰德、长量基金、天天基金、增财基金以及天相投

资顾问有限公司的销售网点。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志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卿北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邹维娇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７６５

，

９９３

，

２２０．２７ ６５１

，

９７２

，

１５５．６８ １７．４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５２３

，

３８０

，

７１２．６４ ４９５

，

４７３

，

７９２．２２ ５．６３％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０８

，

５１２

，

４００．２４ １７．５３％ ３１０

，

２３２

，

８５７．５４ ７．５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４

，

１９５

，

８２６．２８ ６５．６３％ ３６

，

７０６

，

９２０．４２ ７．１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１

，

０２４

，

１５０．２６ ５８．５８％ ２９

，

３７５

，

４６６．２２ －５．２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６８

，

３０９

，

３０７．８３ ５０２．６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 ６０％ ０．２１ 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 ６０％ ０．２１ 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７５％ ０．９９％ ７．２１％ －０．７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８

，

６３８

，

５４３．８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３

，

３０３．６２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２９３

，

７８６．０４

合计

７

，

３３１

，

４５４．２０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０

，

５１５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罗小艳 境内自然人

１７．０５％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李志江 境内自然人

１４．５７％ ２５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２５

，

６４０

，

０００

质押

２

，

９００

，

０００

李驰 境内自然人

９．０９％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嘉铭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６．７３％ １１

，

８４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８４０

，

０００

质押

１１

，

８４０

，

０００

罗明 境内自然人

５．７１％ １０

，

０５２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５２

，

０００

国信弘盛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６％ ６

，

３３５

，

６００ ６

，

３３５

，

６００

深圳市齐心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５２％ 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

深圳市江明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８４％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罗平 境内自然人

２．５％ 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张中汉 境内自然人

２．３９％ 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北京通航技贸易有限公司

９１４

，

０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１４

，

０８０

沈道义

７８３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８３

，

５００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润金

２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５５２

，

２６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５２

，

２６５

高宏坤

４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０

，

０００

王开秀

３３３

，

４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３３

，

４７８

胡朝贵

２８１

，

９１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８１

，

９１７

王小强

２２２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２２

，

９００

倪秉勤

２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尊

嘉

ＡＬＰＨＡ

证券投资有限合伙企业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２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０

，

０００

上海军恒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１９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５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

前

１０

名股东中

，

李志江与罗小艳系配偶关系

，

李驰系李志江与罗小艳之女

，

三人系公司同一实际控制人

；

罗明系罗小艳之胞弟

，

罗平系罗小艳之胞妹

；

深圳

市江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系同一实际控制人之一李志江控制的企业

，

李志江直

接持有其

６０．２０％

的股份

；

罗明直接持有其

５．６０％

的股份

。

此外

，

未知前

１０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１０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报表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４４

，

３６４

，

９７２．５８ ２７

，

０９８

，

１６８．８８ ６３．７２％

主要系本期以承兑汇票结算的销售款增

加及以承兑汇票背书给供应商的金额减

少共同影响所致

。

其他应收款

４

，

６１３

，

４４３．０３ ７

，

５９６

，

８３７．７６ －３９．２７％

主要系本期认证了上年末收到的未抵扣

海关增值税发票

，

待抵扣税金减少所致

。

在建工程

１４６

，

９３６

，

７００．８５ ７６

，

３４２

，

９３６．９４ ９２．４７％

主要系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广东恒润光

电有限公司基建项目持续投入所致

。

无形资产

３６

，

９６７

，

８９７．９７ ２４

，

２７６

，

４８５．６４ ５２．２８％

主要系本期新取得土地使用权所致

。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３

，

３３９

，

９３７．７７ ２

，

２８０

，

１８１．７３ ４６．４８％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未弥补亏损增加以及

本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增加共同影响

所致

。

短期借款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系本期向银行借款所致

。

应付账款

９８

，

６０４

，

６４６．２６ ６６

，

８０３

，

５３５．５７ ４７．６０％

主要系公司凭良好的信誉及议价能力

，

本期采购款项的信用期有所延长

，

信用

期内应付款项增加所致

。

应交税费

－１

，

５６６

，

４３９．６４ ２

，

８９４

，

８７９．３８ －１５４．１１％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广东恒润光电有

限公司本期购进设备同比增加

，

留抵的

进项税相应增加所致

。

其他应付款

３

，

４８１

，

２８２．３０ １

，

６０８

，

３２８．４６ １１６．４５％

主要系本公司本期预收客户保证金及待

支付的报销款增加所致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 ８４８

，

９８０．９１ －１００．００％

系偿还了到期银行借款所致

。

其他流动负债

１

，

６８８

，

０３１．８４ ７８９

，

９２０．００ １１３．７０％

系随着公司研发项目的开展

，

政府资助

逐步投入项目

，

一年内转入利润表的递

延收益增加所致

。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２５

，

８１１

，

４６９．６９ １７

，

３５８

，

６６５．３９ ４８．７０％

系本期取得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增

加所致

。

股本

１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系本期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８８００

万

所致

。

资本公积

１６１

，

４８４

，

４７０．６６ ２４９

，

４８４

，

４７０．６６ －３５．２７％

系本期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８８００

万

所致

。

报表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

，

４９７

，

１３０．５９ １

，

５２５

，

９７３．９４ ６３．６４％

主要系本期缴纳的增值税增加所致

。

销售费用

２３

，

９２０

，

９５１．７３ １６

，

４５０

，

３３０．６４ ４５．４１％

主要系公司加大销售力度

，

职工薪酬

、

差

旅费及运输费等增加所致

。

财务费用

５２９

，

００２．２１ －１

，

０８４

，

５７８．２７ １４８．７７％

主要系本期人民币升值及净出口额大幅

增加导致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

资产减值损失

６

，

３９１

，

５２１．２７ ４

，

３８１

，

６３４．４２ ４５．８７％

主要系本期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增加所

致

。

营业外收入

８

，

６３８

，

５４３．８６ ３

，

８３７

，

１７４．２３ １２５．１３％

主要系本期确认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

增加所致

。

少数股东损益

－４４４

，

５８４．６０ － －

系本公司新增控股子公司金万润

（

北京

）

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损益

。

二、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李志江

、

罗小艳

、

李驰

１

、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２

、

关于股

份锁定的承诺

；

３

、

关于社会保险

、

住房公

积金被补缴风险和企业所得税优惠的承

诺

；

４

、

关于股利分配的承诺

。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在巨潮资

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的

《

关于公

司

、

股东及关联方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２－０６０

）。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１８

日

具体期限详见公司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的

《

关于公司

、

股东及关联方承诺

履行情况的公告

》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２－

０６０

）

中的期限

。

正在履

行

嘉铭投资

有限公司

在嘉铭投资有限公司对万润科技增资的

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且万

润科技上市后十二个月内

，

嘉铭投资有限

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

前已持有的万润科技股份

，

也不由万润科

技回购嘉铭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该部

分股份

。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２１

日

在嘉铭投资有限公

司对万润科技增资

的工商变更登记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且万润科技上市后

十二个月内

正在履

行

罗明

１

、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２

、

关于股

份锁定的承诺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的

《

关于公司

、

股东及

关联方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２－０６０

）。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２１

日

具体期限详见公司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的

《

关于公司

、

股东及关联方承诺

履行情况的公告

》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２－

０６０

）

中的期限

。

正在履

行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万润科技

在继续使用

８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由

６

个月延长至

１２

个月期间

，

上述资金仅用于与公司主营业

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

不进行证券投资

等风险投资

；

在上述资金使用期限届满

前

，

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已按要

求履行

完毕

万润科技

公司使用

６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

，

单次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８

个月

，

到期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且上述资金仅限于与

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

并保证不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

且在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风险

投资

。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

正在严

格履行

中

万润科技

根据

《

公司法

》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

程

》

的规定

，

在符合现金分红的条件下

，

公

司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

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二十

，

且任意三

个连续会计年度内

，

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

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

利润的

４０％

。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１０

日

长期有效

正在严

格履行

中

承诺是否及时

履行

是

三、对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

％

）

－５％

至

２０％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

（

万元

）

３

，

６５６．１３

至

４

，

６１８．２７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

元

）

３

，

８４８．５６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主动调整市场营销策略

，

积极开拓销售渠道

，

预计销售收入会有一

定增长

，

但公司在营销团队和渠道等方面的建设持续加强

，

预计期间费

用同比会继续增加

。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志江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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